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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公告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生效，基金管理人和注册登记机构为国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的保本期为每 3 年一个周期，目前处于第二个保本期的正常运作中。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期由重庆三峡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重庆市三峡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第二个保本期将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

到期。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如保本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

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变更为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基金

名称相应变更为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期到期后不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本基金将按照《基

金合同》的约定变更为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即“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变更后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和招募说明书分别修订为《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和《国泰策

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调整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保

留并适用《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变更后的国泰策略价值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名称、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

资限制、业绩比较基准以及基金费率等条款的约定，并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定，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对基金合同的其他条

款进行了修订。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变更后的基金合同、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对托

管协议的更新，并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对托管协

议的其他条款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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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5 月 16 日起，修订后的《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同一日起失

效。前述修改变更事项是依据《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及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而修订的，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修改

变更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泰策略价值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也将同时发布《国泰策略价值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国泰策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敬请查阅。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